
奉节府办发〔2021〕82号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奉节县城区消防通道百日清障行动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奉节县城区消防通道百日清障行动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奉节县城区消防通道百日清障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城区消防通道管理，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在城区范围内开展消防通道安全百日清障行动，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城区消防通道百日清障行动，查处一批严重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及灭火救援场地的违法行为，切实有效治理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乱象问题，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通道监管执法长效机制，保障“生命通道”畅通，确保火灾发生后能够及时顺利开展救援工作，坚决遏制亡人火灾事故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组织领导

县政府成立由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肖洪波任组长，县政府机关党组成员周克俊任副组长，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城管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经济信息委、县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及永安街道、鱼复街道、夔州街道、夔门街道行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区消防通道百日清障行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消防救援大队，由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莫旭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推进城区消防通道百日清障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分别由四个城区街道、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县城管局、县委宣传部、县政府督查办牵头的小区整治、车辆整治、设施清障、宣传导控、督导检查五个专项小组。

三、工作措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即日起至2021年10月10日）。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职责分工，研究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县委宣传部运用新媒体、电视广播等形式广泛宣传保障消防通道的重要性，针对性开展“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安全宣传。县城管局、县公安局、县经济信息委、县住房城乡建委依托各自宣传阵地，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活动，重点加强对消防车通道重要性、公安机关严管治理措施，以及违法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实危害和法律后果等内容的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县消防救援大队、永安街道、鱼复街道、夔州街道、夔门街道要广泛发动群众利用“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对安全通道相关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进行举报，发动群众对清障行动进行监督，营造良好的整治工作氛围。
（二）隐患排查阶段（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20日）。县城管局负责城区内市政道路、市政广场范围内的消防通道、消防场地及乱堆乱放等影响消防通道安全的隐患排查。县公安交巡警大队负责对城市道路违法停车严重、“僵尸车”等堵塞、占用消防通道的隐患排查。县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物业企业对物业小区涉及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道及违规充电等违法行为的隐患排查。县经济信息委负责对城区私自乱接电线等影响消防通道的隐患排查。永安街道、鱼复街道、夔门街道、夔州街道负责对辖区内没有物业管理单位的小区涉及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及违规充电等违法行为的隐患排查。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1年10月21日至12月31日）。

1. 小区整治组。对于有物业管理的小区，由各街道牵头，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城管局、辖区公安派出所配合，指导物业公司完善小区监控视频设施，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对小区内部堵塞消防车道、占用消防救援场地及违规充电等行为进行查处。对于没有物业服务的小区，由各街道牵头，县城管局、辖区公安派出所配合，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道严重的住宅小区，按照“一小区、一对策”开展综合治理，广泛发动居民积极实施小区自治，深化打通“生命通道”理念，对小区内部堵塞消防车道、占用消防救援场地及违规充电等行为进行劝导、查处。

2. 车辆整治组。由县公安交巡警大队牵头，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配合，抽调专人，组成专班，负责对城市道路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违法停车、“僵尸车”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3. 设施清障组。由县城管局牵头，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配合，安排专人对市政道路、市政广场、公园等范围内的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开展集中清障工作，依法查处占道经营、违章搭建、乱堆乱放等堵塞消防车道、占用消防救援场地等违法行为。研究制定城市路内停车政策措施，对于影响消防救援通道的路口进行优化渠化，对需要采取物理隔绝的道路进行物理隔绝。
4. 宣传导控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各单位结合日常火灾防控工作，广泛开展以打通“生命通道”为主题的法治教育和常识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自觉遵守消防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投诉举报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违法行为，推动社会形成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的共识。

5. 督导检查组。由县政府督查办和县消防救援大队牵头，对排查出的隐患适时组织检查验收，逐一销号，对验收不合格的区域或单位要重新进行整治。坚决防止工作重形式、走过场、简单化、一阵风，确保工作落在实处、见到实效。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将全县通报，并纳入年度综合考核。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2年1月1日至1月10日）。县委宣传部、县城管局、县公安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经济信息委、县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及永安街道、鱼复街道、夔门街道、夔州街道要结合实际，加强协作配合，建立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强化链条监管，形成执法合力，健全沟通协调和联合惩戒机制，推进监管执法常态、长效，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有序，并结合整治工作情况，研究制定长效管理措施，巩固整治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消防通道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整治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动员部署，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好、开展好整治行动。
（二）强化执法规范。各单位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开展执法，切实按照规范和要求开展整治工作。同时，现场执法管理中注意方式方法，既要确保整治出效果，又要体现文明有温度，避免因执法不当引起矛盾问题和负面舆情。

（三）强化履职监督。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不定期会同县政府督查办对各单位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对履职不到位、整治不彻底、效果不明显的单位，进行约谈问责。对整治期间，发生有影响和较大火灾事故的，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四）强化信息报送。整治期间各整治小组联络员每日17:00前将本组工作情况（见附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县消防救援大队何苗，联系电话：02356521964，18580765778，邮箱：596796438@qq.com。 

附件：消防通道整治工作任务清单

附件
消防通道整治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单位、场所
名称
	地址
	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整改进度
	备注

	1
	月牙街
	鱼复街道月牙街路段
	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2
	公平巷
	鱼复街道公平巷
	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
	长安街
	永安街道长安街
	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4
	龙船街
	永安街道龙船街
	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5
	澳海澜庭小区
	 澳海澜庭小区后门外
	占用消防通道占道经营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6
	夔府大道
	朱衣镇委员会旁消防通道口
	停放三轮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7
	诗仙西路
	永安街道诗仙西路69号
	在人行道口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8
	诗仙西路
	永安街道诗仙西路238号
	在人行道口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9
	竹枝路
	永安街道竹枝路242号
	在人行道口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10
	少陵路
	永安街道少陵路220号附1号 
	在人行道口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11
	夔州路
	鱼复街道明良社区171号
	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12
	夔州路
	鱼复街道明良社区139号
	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13
	东人和街
	人和街东侧9号
	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14
	诗城东路94号
	夔门街道诗城东路94号
	因该地段属于旅游码头，停车位较少，长期有车停在消防通道口
	县住房城乡建委
	县消防救援大队
	　
	　

	15
	清水湾小区广场
	永安街道夔州西路1号
	小区广场、商业消防通道占道停车
	县城管局
	县住房城乡建委、县消防救援大队
	　
	　

	16
	奉节澳海澜庭
	夔州街道西坪街49号
	有社会临时停车车辆堵塞次入口消防通道
	县住房城乡建委
	县消防救援大队
	　
	　

	17
	金宇广场
	鱼复街道诗城路598号
	1、2、3、4号楼电瓶车飞线充电、商业楼层堵塞疏散通道
	县城管局
	县住房城乡建委、县消防救援大队
	　
	　

	18
	奉节国际商贸城
	永安街道夔州西路268号
	占消防通道停车
	县住房城乡建委
	县消防救援大队
	　
	　

	19
	阳光佳苑
	紫云街111号附41号、西坪街154号、西坪街122号、西坪街124号
	占用消防通道
	县住房城乡建委
	县消防救援大队
	　
	　

	20
	步云社区金盆移民小区
	金盆一社移民小区安置房
	占楼道，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无消防水
	夔门街道
	县消防救援大队
	　
	　

	21
	步云社区胡家小区电梯房通道          
	夔州街道夔州路2000号
	占道停车
	夔州街道
	县消防救援大队
	　
	　

	22
	步云社区中医院消防通道
	人和街18号
	占道经营
	县城管局
	县消防救援大队
	　
	　

	23
	步云社区诗仙花园C幢
	从银行到楼幢入口处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
	鱼复街道
	县消防救援大队
	　
	　

	24
	步云社区诗仙花园F幢
	楼前坝子
	回收废物堵塞疏散通道
	鱼复街道
	县消防救援大队
	　
	　

	25
	步云社区永中宿舍11单元
	诗仙东路83号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
	鱼复街道
	县消防救援大队
	　
	　

	26
	步云社区党校集资房
	诗仙路41号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
	鱼复街道
	县消防救援大队
	　
	　

	27
	龙船街购销公司宿舍
	龙船街一线
	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28
	龙船街疾控中心Y沿线，龙船街3号；新业务宿舍，龙船街饲料公司宿舍
	龙船街疾控中心至97号
	都是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29
	巴蜀校外楼4栋
	山谷街120号、154号、178号、246号
	占道停车、占道经营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0
	乔木广场
	乔木广场周边
	占道停车、堵塞疏散通道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1
	金橙街
	邵家巷牛肉干入口至实验中学后门沿线
	占道停车、堵塞疏散通道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2
	安坪巷
	镇建古坟包周边
	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3
	长安街
	永安街道办事处门口至县建古坟包沿线
	堵塞疏散通道、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4
	金属公司
	布谷巷5、6号公路边
	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35
	商委宿舍一线
	平湖街35-59号一线公路边
	占道停车
	县公安交巡警大队
	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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